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

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95元/股
（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3月19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5月28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自

2023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2024年5月28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12.95元/股调整

为12.5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2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二、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9,4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0%，最高成交价为 8.2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6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74,324,680.7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

购，并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ST九芝 公告编号：2024-092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20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

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

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16元/股（含），具体回购股

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

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和5月21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10,997,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865%,最高成交价5.618元/股，最低成交价

4.61元/股，成交总金额57,426,831.7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4-053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1日；

①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至2024年8月1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大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25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179名，合计持有股份 115,724,9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40%。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75名，代表股份1,
777,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9%。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名，代表股份76,208,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64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77名，代表股份

39,516,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郑大伟先生、常虹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15,193,0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1%；反对198,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8,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7.6680%；反对19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43%；弃

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7%。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421,2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6%；反对292,
4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7%；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73,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9158%；反对292,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41%；弃

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01%。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4-080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32号广东蓄能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

2,612,572,761

81.7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刘国刚董事长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及表决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长刘国刚，董事李定林、曹重现场出席,董事张昆、独

立董事杨璐、胡继晔、陈启卷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杨伟聪现场出席,监事会主席金昌铉、监事杨昌武以

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候选人范晓东现场出席。

4、董事会秘书钟林现场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广西玉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1,649,861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645,7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277,200

比例（%）

0.0107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广西灌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1,642,061

比例（%）

99.9643

反对

票数

650,800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279,900

比例（%）

0.0108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广西贵港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1,642,861

比例（%）

99.9644

反对

票数

646,7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283,200

比例（%）

0.0109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1,482,361

比例（%）

99.9582

反对

票数

687,600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402,800

比例（%）

0.01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议案名称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24,424,699

比例（%）

99.7925

反对

票数

687,600

比例（%）

0.1308

弃权

票数

402,800

比例（%）

0.07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文辉、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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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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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的通知于2024
年7月26日以邮件、电子通讯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于2024年8月1日在公司303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沈剑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截至2024年8月1日，公司股票已触发“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综合考虑

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

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智能转债”转股价格。下

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4年8月2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智能转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

修正权利。

《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该批授

信不涉及第三方担保，并提请授权董事长沈剑标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以下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

项法律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银行名称

交通银行无锡东门支行

中信银行无锡梅村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无锡蠡湖支行

苏州银行无锡分行

授信额度
（万元）

10,000

7,000

6,000

8,000

授信期限

2年

1年

1年

1年

担保方式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将视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来确定。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

使用。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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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70 债券简称：智能转债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内容：

1、截至2024年8月1日，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在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已经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已触发“智能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智能转

债”转股价格。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4年8月2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智

能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智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智

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8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了2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30,000,000.00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8,354,324.3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1,645,675.64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19年7月8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中，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的会验字[2019]6474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408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 7月 23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智能转债”，债券代码“12807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19年 7月 8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0年 1月 8日至

2025年7月2日。初始转股价格为9.55元/股。

二、“智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38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6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16日起由

初始转股价9.55元/股调整为9.51元/股。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7月2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

关规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2日起由9.51元/股调整为9.47元/股。

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6月1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7日起由9.47元/股调整为9.42元/股。

经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6月20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

关规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0日起由9.42元/股调整为9.39元/股。

2023年8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79号），同意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905,922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3年8月30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

并于 2023年 9月 11日在深交所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20,
905,922股，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的 332,581,485股（截至 2023年 8月 29日股本数），增加

至本次发行后的353,487,407股。

根据《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

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P1=（P0+A×k）/（1+n+k）=（9.39+8.61×6.29%）/（1+6.29%）=9.34（元/股）

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9.39元/股调整为9.3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

9月11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生效。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5月 14日、2024年 5月 3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

议案》。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综合考虑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8.30
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3日起生效。

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6月25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

关规定，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25日起由8.30元/股调整为8.26元/股。

三、智能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的较高者。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如需）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从转股价

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四、关于本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4年8月1日，公司股票已触发“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综合考虑公

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

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智能转债”转股价格。下一触

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4年8月2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智能转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智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权利。

五、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智能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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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健发

展，满足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1,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该批授信不涉及第三方担保，并提请

授权董事长沈剑标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以下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银行名称

交通银行无锡东门支行

中信银行无锡梅村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无锡蠡湖支行

苏州银行无锡分行

授信额度
（万元）

10,000

7,000

6,000

8,000

授信期限

2年

1年

1年

1年

担保方式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

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将视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来确定。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

使用。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的议案》，于2024年6月28日发布了《回购报告书》，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

股权激励，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6月28日、2024年6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342,923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1,134,656,519股的 0.12%，最高成交价为 1.01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0.99元/股，成交金额为1,344,91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未违反下

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目前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

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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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65元/股。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7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关

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3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且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数量为 1,645,5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4%，最高成交价为 29.7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8.4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7,999,467.4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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